
110-1學期【跨領域實作創課社群】徵件 

在您的學習過程中，想要跨領域學習嗎？您可規劃跨領域的自主學習活動，跟其他院系所的同學

組成社群，透過實務操作、業界參訪觀摩、業師指導等，幫助您達到學習目標。  

一、開課規定： 

1. 自主學習活動達 24 小時採計 1 學分，每門課程可規劃 1 至 2 學分。學生所修得學分納入專

業選修學分。專兼任教師鐘點費以專題類鐘點費計(日間部)。 

2. 本課程列入教師授課基本鐘點時數，惟不列入系所選修課之開課倍率（鐘點費將依教師職級

標準支給）。 

3. 課程大綱須經三級(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4. 完成線上報名時，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至少需送該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5. 初審： 

(1) 至校外業界(實務操作、實作體驗)佔 60%以上。(20/24 小時、40/48 小時) 

(2) 計劃書填寫完整，非專題類課程、無重複開課聲明。 

6. 由教務處協助選課，修課同學須與申請同學完全相同，不得加退選。 

二、申請方式：請詳閱公告內容並下載申請書（如附件三）。 

三、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16 日(五)中午 12 點。 

四、執行期程： 

1. 執行時間：110-1 學期(不可跨學期執行)。 

2. 經費核銷期限：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日)止。 

3. 期中報告書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五)繳交完畢；期末報告書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四)繳交完

畢。 

五、開課學期：110-1 學期 

六、申請資格： 

1. 具本校在校生資格均可提出申請，成員 10 人以上組成。 

2. 需跨學院或跨系所組成，並邀請至少 2 位跨領域(跨系或跨院)教師共同指導。 

3. 執行過程以業界實務操作為導向，學習成果務必有產出作品、課堂錄影或業界實作反思報告

一份。 

4. 請各位同學注意申請期限，以申請書及簡報上傳與否作為收案依據。 

七、報名及檔案繳交方式： 

1. 請先進行線上報名並上傳申請書及口頭報告電子檔案 (網址:https://ftt.tw/cEEpI) 



2. 報名截止：110 年 4 月 16 日(五)中午 12 點。 

3. 檔案名稱：  

申請書：「110-1 學期學生跨領域實作創課社群申請書-OOO-XXX 老師」 

口頭報告簡報：「110-1 學期學生跨領域實作創課社群簡報-OOO-XXX 老師」 

※ 註：OOO 為社群名稱，XXX 為教師姓名。申請書檔案格式限 word 檔，且不得超過 10M 

4. 紙本檔須經老師及學生親簽後於 4 月 19（星期一）前繳交 B205 辦公室。 

八、審查方式及評分標準： 

1. 審查將以口頭報告方式進行，日期為 110 年 04 月 22 日(四)下午 3：00 (地點：B204

實作創課教室，請同學派代表參加，依安排順序進行報告，逾時不候。結果將以公告及 E-mail

方式通知。 

2. 報告用的投影片請於報名時一併上傳，以利提早彙整並呈現給審查委員審閱，上傳後檔案無

法再做修改，請確認資料無誤後再上傳。 

3. 審查評分標準如下： 

 

 

 

 

 

 

 

 

九、補助金及撥款方式： 

補助開課經費 (含業界指導費、授課鐘點費、材料費、印刷費、保險費、交通費等，至多給予 8

萬五仟元整 )，並由指導教師協助核銷，經費得視申請情況及審查結果調整。 

十、其他注意事項： 

1. 凡參與學生自主學習社群之組別，必須參加 12 月份成果發表會，不得拒絕，其舉辦形式另行

通知。 

2. 同一名學生不得跨兩個(含)以上之相同類別社群為原則 

3. 獲補助社群，若以下情事發生，且經本中心認定情節嚴重者，次兩學期不得申請本要點所規

範之學生多元學習社群，並要求全數退還補助金。 

(1) 逾期未繳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 

(2) 成果報告審查結果缺件者並經一次提醒未修正情事者 

4. 若發生不可抗力因素途中修改計畫書，須以一次為限。 



十一、 管考方式 

1. 期中報告 

本中心於期中，依期中執行報告書針對報告書內容填答欄位進行書面審查。 

2. 成果報告 

為展現各社群運作成效，期末成果報告可匯成一份「學習檔案」。(註：學習檔案形式包

含：文件、相片、影音、展覽、設計成品等。) 

(1) 過程性紀錄 

學習過程品質與數量包含：個人每次學習紀錄、針對學習紀錄所進行反思與心得、

執行前後差異、小組討論紀錄。 

(2) 總結性成果 

達成目標學習成果，經整理且可發表一份動態(影片)及靜態學習成果。 

3. 本期社群執行狀況與成果報告內容將列為未來提案審查之參考。 

十二、 承辦人員：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本中心李佩芳助理(#1294)。 


